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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枣 庄 市 财 政 局
枣 庄 市 城 乡 水 务 局

枣发改价格〔2022〕62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推进多水源区域综合水价改革

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发改局、财政局、城乡水务局，枣庄高新区经发局、

财政金融局、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：

现将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水利厅《关于推进多水源

区域综合水价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2〕200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提高综合水价改革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狠抓落

实，确保 2025 年年底前完成改革任务。各区（市）每年 5 月和

11 月分别向市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城乡水务局报送改革工作

进展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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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推进多水源区域综合水价改革工作的通知（鲁发

改价格〔2022〕200 号）
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枣庄市财政局

枣庄市城乡水务局

2022 年 3 月 22 日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2 日印发












